
2023年被执行人死亡执行异议申请书 被
执行人对执行异议的申请书(汇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被执行人死亡执行异议申请书篇一

异议人：赖____，女，汉族，_______年____月____日出生，
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____镇____路____号，身份证号
码：___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

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____支行

法定代表人：郭____

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____镇____路1号。

被执行人：邹____，男，_______年____月____日出生，汉族，
住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____镇____路9号____房。

被执行人：广州市____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____

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____镇____村____路南。

在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____支行与被
执行人邹____、广州市____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就贵院作出的
(20____)穗花法民二初字第20____号《民事判决书》的强制



执行过程中(执行案号：(20____)穗花法执字第16____号)，
贵院误将异议人的财产“广州市花都区____镇____城____
街____商铺”作为被执行人邹____的财产予以执行，严重损
害了异议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本商铺尚处于有效租赁合同
期内，权属的变更不应影响租赁合同的继续履行，故异议人
依法提出本执行异议。

请求事项：请求贵院立即中止(20____)穗花法执字第16____
号案的执行，停止查封广州市花都区____镇____城____
街____商铺。

被执行人死亡执行异议申请书篇二

申请人：______，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____ 法定代表人：__，
_______请求事项：解除对___________________商品房的查
封。

事实与理由：

贵院因___与____借款纠纷一案，查封了_____________号商
品房(以下简称商品房)申请人现对该查封行为提出异议，理
由有以下三点：

第一，商品房的所有权归属于申请人。

申请人与_____在合肥市开_____中心签订了编号为____《商
品房买卖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把商品房卖给____.合同约
定，____应于合同签订当日支付首付款105，453元，剩余房
款240，000元于20__年1月31日前办理银行按揭;应___要求，
申请人同意____在20__年1月31日实付部分首付款36，362元，
首付款余款69，091元_____承诺在20__年12月28日前付清;
但_____在约定的20__年12月28日到期时，未能支付首付款余
款69，091元，且未办理银行按揭，此后_____下落不明至今。
虽然该房屋已经备案，但没有办理产权登记。《中华人民共



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明确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
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可以得出，该房屋的所有权
没有发生转移，仍然属于申请人，是申请人的合法财产。

第二，申请人依据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于20__年1月4日
向合肥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合肥仲裁委员会依法缺席审理了此案，并以______________
号裁决书裁定解除合同。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
冻结的规定》第十九条明确规定：

“被执行人购买需要办理过户的第三人的.财产，已经支付部
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虽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
手续，但申请执行人已向第三人支付剩余价款或者第三人同
意剩余价款从该财产变价款中优先支付的，人民法院可以查
封、扣押、冻结。”在_____与_____借款纠纷一案中，_____
作为申请执行人，并未向_____支付剩余价款;_____也不同意
从该财产变价款中优先支付。因此，贵院不能对_____的商品
房进行查封。

基于以上两点理由，申请人认为，贵院对商品房的查封行为
是错误的，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申请人特提出异议，
请求贵院解除对商品房的查封。

此致

敬礼!

合肥__________人民法院

申请人：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被执行人死亡执行异议申请书篇三

申请人：

请求不予强制执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深xxx字xx号
裁定。

柴某诉王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与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审终审判决，于20xx年4月xx日送达生
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执行申请人所有的位于xxxxxx
的房产，剥夺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一、柴某与王某之间的借贷关系，申请人并不知情。

1、柴某诉称王某于xx年xx月xx日向其借得人民币50万元。申
请人对此从不知情，王某亦未曾将该50万元的任何部分用于
申请人与王某的家庭共同生活。

在申请人与王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均有固定工作、生
活稳定，家庭成员身体健康，家庭生活不存在重大支出，也
从未进行过任何大额投资行为，根本无需向柴某举借如此巨
额债务。王某向柴某举借债务并未告知申请人，亦从未将任
何该款项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2、柴某仅仅凭借一张存在重大瑕疵的欠条用来证明王某向其
举借50万元债务，该事实认定亦存在模糊不清之处。第一、
柴某出借50万巨额款项，却不知王某用于何处？以何种方式
偿还？柴某提供的用来证明王某欠其50万的`欠条，不仅金额
单位无法认清，而且也没有写明还款期限、还款方式等必要
条件，这与日常情理不符。第二、柴某与王某之间一直存在
暧昧关系，该欠条是柴志杰用以胁迫王某维持与其之间不正
当关系的保证。所谓借钱一事，纯属子虚乌有。第三、即便



是王某主动给柴志杰出具了50万的欠条，也应当视为王某对
柴某的赠与行为，而该赠与行为在未实际交付之前，并未生
效。

二、申请人与王某已与xx年xx月xx日通过民政部门登记离婚，
本案执行房产已合法分割属申请人所有。法院“未审先判”，
裁定执行申请人名下的该房产，剥夺了申请人依法应当享有
的诉讼权利。

1、柴某与王某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审理历时1年xx个
月，而在此期间，柴某既未向申请人提起过任何诉讼，法院
亦未将申请人作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让申请人参加该案的审
理。

2、申请人与王某已于xx年xx月xx日通过民政部门登记离婚，
本案执行房产已合法分割属申请人所有。法院裁定强制执行
申请人所有的房产，对于申请人来说，是“未审先判”，剥
夺了申请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

综上，申请人对本案执行提出异议，请求法院查明事实，维
护申请人合法权益，不予强制执行。

申请人：xx

20xx年x月x日

被执行人死亡执行异议申请书篇四

法定代表人：

我公司申请城区法人民院判决我公司赔偿xx公司借款纠纷一
案。在借款后，我公司就已经还了xx公司x万元的现金，而xx
公司因为自身原因无力销售任务，私自把xx17户客户的房屋



首付款占为己有，没有履行销售合同的规定打到我公司指定
的银行账号上，17套房子的首付款金额大约是多万，而实际
当初我公司与xx公司的借款只是x元。即我公司已经远远超过
需要支付的金额，现在xx公司申请拍卖我公司的商品房，实
属不合理要求，无法律依据。

综合上述，申请人认为在本案中。申请人已经全额履行了判
决书上的义务，贵法院继续拍卖我公司的商品房缺乏事实和
法律依据，特此向贵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书，请求贵法院依据
事实情况，判定本案终结执行。

此致

城区法人民院

被执行人死亡执行异议申请书篇五

申请人不服人民法院执行(200x)法民一终字第____x号一案，
现提出执行异议：

1、请求本案暂缓执行;

2、请求将错误执行的款项返还公路有限公司(该公司为申请
人设在施工项目的建设单位，诉讼过程中的保证人)。

事实与理由：

一、申请人完全有权提出执行异议。申请人提出执行异议申
请后，法院执行局以只有第三人才有资格提出执行异议为由，
置疑申请人的执行异议申请资格。申请人认为，根据最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202条规定：“当事
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
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
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



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
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
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故申请人作为本
案的当事人，完全有资格提出执行异议申请，不存在任何法
律障碍。法院以申请人不是本案的第三人，无权提出异议是
不恰当的。

二、本案已通过再审程序立案审查，且与申请执行人存在未
决诉讼，应当暂缓执行。(20__)法民一终字第-号判决存在错
误，无法获得申请人认同，申请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现已立案(案号(20__)民申字第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同时，申
请人与执行申请人就同一案件的不同诉请，已向市人民法院
另案起诉刘卫国，要求赔偿，已为该法院受理，存在案件可
能胜诉后行使抵销权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
适用暂缓执行措施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20__〕16号第7条
第1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决定
暂缓执行;(一)上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执行争议案件并正在处
理的”，故南阳中院应当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暂缓执行。现
法院以为法律规定的受理的是执行中存在争议的案件而非实
体存在错误的案件为由，不同意暂缓执行。申请人认为这种
理解是错误的，完全属于断章取义，违背法律精神。因为执
行中存在争议与实体存在错误所指向的都是同一案件，不是
两个或三个案件。

三、从债权角度理解公路有限公司的法律地位，法院不应直
接执行该公司。

1、申请人的债权未到期。按照施工惯例，施工过程中施工单
位应当向建设单位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工程质量的责任缺
陷期，而缺陷期从工程竣工验收通过之日起算二年(有《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为据)。现申请人作为公路有限公司建设工程
质量的担保人，其担保债权并未到期，还有责任缺陷期内，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1998)15号》第61条：“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



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
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
知(以下简称履行通知)”。此款项根本不属于到期债权，不
具有执行条件。

2、债权即使到期也不能裁定直接执行。根据前条法律规定，
申请人对公路有限公司即使享有的是到期债权，法院也无权
执行，只能发出通知。

3、公路有限公司已经提出执行异议，法院应当立即停止执行，
且无权进行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15号》第62条：“第三人对履
行通知的异议一般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口头提出的，执行
人员应记入笔录，并由第三人签字或盖章”。第63条规
定：“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提出异议的，人民法
院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对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现
在公路有限公司已经书面提出执行异议，法院应当立即执行
回转，将款项返还公路有限公司。

4、申请人为公路有限公司出具的文书，不能作为作为法院执
行依据。申请人与公路有限公司文书往来，只能在二者之者
有效，这是由于二者的相对性所决定的，不涉及第三人;况且
二者之间有些往来行为未必具有必然的法律效力，因此，法
院以此为由，执行公路有限公司是错误的。

四、从担保角度理解公路有限公司的法律地位，法院无权直
接执行该公司。公路有限公司作为申请人设在市施工项目的
建设单位，诉讼过程中的保证人，不是本案的诉讼主体，不
能直接为法院所执行。

1.未提供任何担保即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严重违法。与申请
人在诉讼过程中，在未提供任何有效担保的情况下，就被一
审法院采取了诉讼保全措施，非法冻结了申请人的账户及存
款二百余万元，这是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事情。在社会影



响不良的情况下，法院竟然利用普通人法律知识的欠缺，要
求公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因此其担保先天地就存在很大的
问题，现在以此为由执行无法令人信服。

2.直接裁定执行公路有限公司不当。虽然公路有限公司提供
了担保，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在财产保全
时为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当事人应否在判决书或调解书中明
确其承担的义务及在执行程序中可否直接执行担保人财产的
复函》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
规定(试行)》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只有在被执行人无财产
可供执行或其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才有权裁定执行保证人
在保证责任范围内的财产。现执行才刚开始，且我公司并非
完全履行不能，即裁定直接执行诉讼中的保证人，不符合法
律规定。

五、超额划扣公路有限公司存款欠妥。抛开判决对错与否，
即使按照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申请人应给付的款项也
不过，而法院却从公路有限公司的账户上划扣了元，比判决
足足多划扣了元，属于超标的执行，明显不妥。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南阳中院执行行为不当，我们请求
贵院准予申请人所请，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申请人：__x有限公司

代理人：

二oox年x月__日


